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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 

傳 真：(02)23967818 

聯絡人：林莘芸 

電 話：(02)7736-741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01377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決定，全國高中職

（含）以下學校延遲開學兩週，有關防疫照顧假之申請對象與期間

詳如說明，請轉知所屬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2月6日肺中

指字第1093700075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函文，防疫照顧假之申請對象與期間如下： 

(一)全國高中職(含)以下學校延遲開學兩週，12歲以下學童之家長其

中一人得請防疫照顧假；前述家長，包括父母、養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日常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如爺爺、奶奶等)。 

(二)如有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五專一、二、三年級）

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子女，有照顧需求，家長其中一

人得於2月11日至24日請防疫照顧假。 

(三)私立及部分公立專設幼兒園雖未延遲開學，考量防疫需求，如幼

兒園於2月11日至24日自主停課，或家長自主替幼兒請假，家長

其中一人得於2月11日至24日請防疫照顧假。 

三、檢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來函1份。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署學前組、本署高中組、本署原特組、本署國中小組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 1 -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109學年度國民教育暨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聯合安置 

工作日程表（第 1次修正） 

108年 12月 2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80150723號函公告 

109年 2月 11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90013487號函修正 

序號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辦 理 單 位 

1 

108/10/14(一) 

︱ 

108/11/18(一) 

彙整各校開缺名額。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 108/12/9(一) 
召開第一次聯合安置協調會議：討論簡
章修訂等事宜。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 108/12/25(三) 

核定新生聯合安置簡章後，公告於國教
署特殊教育網路中心
(https://www.aide.edu.tw/) 

並轉發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108/12/27(五) 

︱ 

109/1/7(二) 

簡章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發文所屬
學校及幼兒園。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5 

109/2/25(二) 

︱ 

109/3/10(二) 

身心障礙兒童之家長依就讀部別向受理
報名單位申請入學安置，並由該校造
冊。 

1.幼兒部:向設有幼兒部之國立特殊教育
學校報名。 

2.國小部:向原就讀單位或戶籍學區學校
報名。 

3.國中部:向原就讀學校報名。 

1.設有幼兒部之國立特殊
教育學校 

2.原就讀單位(學校)或戶
籍學區學校 

6 

109/3/11(三) 

︱ 

109/3/17(二) 

受理報名單位將申請入學資料造冊送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 

1.設有幼兒部之國立特殊
教育學校 

2.原就讀單位(學校)或戶
籍學區學校 

7 

109/3/18(三) 

︱ 

109/4/10(五) 

縣市鑑輔會辦理鑑定安置作業並彙整名
冊轉送至各特殊教育學校。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8 

109/4/13(一) 

︱ 

109/4/17(五) 

各特殊教育學校辦理複核工作。 各特殊教育學校 

9 109/4/21(二) 前 
各校將安置名冊傳送至國立新竹特殊教
育學校註冊組。 

各特殊教育學校 

10 

109/4/21(二) 

︱ 

109/4/28(二) 

彙整資料，準備聯合安置協調會議。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1 

109/5/4(一) 

︱ 

109/5/8(五) 

召開第二次聯合安置協調會議：聯合安
置暨檢討會議。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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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辦 理 單 位 

12 109/5/15(五) 

1.公布安置結果名單： 

公告於國教署特殊教育網路中心
(https://www.aide.edu.tw/) 

及相關承辦學校網路上，並轉發各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 

2.安置結果函知各特殊教育學校所在地
之縣市政府，再由各縣市政府協助後續
相關通報事宜。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 

2.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13 

109/6/16(二) 

︱ 

109/6/21(日) 

報到。 

(依各特殊教育學校所訂時間為主) 
各特殊教育學校 

14 109/7/31(五) 前 
各特殊教育學校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
網接收新安置學生。 

各特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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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停課與課業學習及成績評量實施原則 

 

一、教育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協助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

辦理停課、課業學習及成績評量事項，以維護學生及幼兒就學及教保權益，

特訂定本原則。 

二、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停課標準辦理停課事宜。 

三、國民中小學停課及課業學習等因應措施，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權責

自行訂定居家學習計畫及補課等相關措施。 

四、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因疫情停課者，其居家學習原則如下： 

   (一)自主健康管理：國民中小學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應囑咐學生及幼兒依

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 

   (二)停課不停學：國民中小學教師，應為學生規劃停課期間學生居家學習之

進度或其他學習活動；學校並得視實際需要，將課程學習相關教材公告

於學校網站。 

 (三)充分聯繫溝通：停課期間，導師或教保服務人員應每日與學生及幼兒保

持聯繫，以了解其身心健康及居家學習情形，相關因應措施應與家長充

分溝通，取得支持及配合。 

 (四)個案輔導關懷：國民中小學輔導室(處)應主動提供學生心理支持，並依

居家隔離學生個案需要，進行所需之學生輔導、諮詢、轉介或提供其他

適當之專業服務。 

五、國民中小學得鼓勵學生利用下列網站進行居家線上學習： 

   (一)教育雲(網址：https://cloud.edu.tw/)。 

   (二)教育部因材網(網址：https://adl.edu.tw/)。 

(三)CoolEnglish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網址：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四)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網址：https://stv.moe.edu.tw/)。 

   (五)均一教育平臺(網址：https://www.junyi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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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aGamO遊戲學習(網址：https://www.pagamo.org/)。 

   (七)LearnMode學習吧(https://www.learnmode.net/) 

(八)臺北市酷課雲(網址：https://cooc.tp.edu.tw/)。 

(九)高雄市達學堂(網址：http://drlive.kh.edu.tw/)。 

   (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之線上學習網站。 

六、國民中小學因疫情停課者，其到校補課原則如下： 

   (一)完全補課：居家學習無法取代學校教學，停課班級均應擇定時間到校補

課。各學習領域對學生學習發展同等重要，無主科或副科之區別，均應

到校補課。 

   (二)課餘或假日時間補課：學校得利用假日(包括例假日、寒暑假等)，或正

常上課日之課餘時間補課。 

(三)得彈性調整上課日期：有全校停課必要者，得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同

意，彈性調整上課日期，分散於每週末或集中於寒暑假補足。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因全轄區停課補課需要，而有調整寒、暑假起訖日期必要者，

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第八條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七、國民中小學停課者，其學生請假及成績評量之原則如下： 

  (一)班級停課後，考量該班學生應另行到校補課，建議無需核予假別，且不

列入出缺席紀錄。 

(二)學生個人發燒疑似感染或確認感染者，應核予病假，以利其就醫，並建

議不列入出缺席紀錄。 

(三)為避免學生因爭取全勤獎或類似獎勵之榮譽而隱匿病情到校上課，建議

該等獎勵不採計前款病假，並加強向學生宣導「生病應在家休養，以避

免傳染他人」之正確防疫觀念。 

(四)停課期間適值學期評量者，該班級於復課後，由學校補行評量，並以實

際成績登錄。 

八、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應事先建立妥適之聯繫通報管道，於停課期間，

並應每日充分掌握學生及幼兒狀況，及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規定通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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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無法到校上課者，國民中小

學及教保服務機構應妥善因應人力調配事宜。 

十、因防疫需要而全國停課，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

機構應配合中央政府疫情控制及學生與幼兒學習需要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有關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及社區大學因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致有停課等情形，其停課及補課事宜，得參照本原則第二點、第

三點及前點規定辦理。 

十二、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配合防疫辦理停課者，其退費規定

依下列事項辦理。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規定優於中央法規者，從其

規定： 

(一)短期補習班：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自事實發生日之次日起十日內，按事由發生後賸餘課程時數比例，退

還當期開班已繳之費用。但經學生同意以補課、提供授課錄影資料或其他

適當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另考量各退費案件情況不一，請消費者向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聯繫協助，或循消費爭議處理程序辦理，透過個案協

商爭取權益。 

(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依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第十八點第一項規定，依比例將剩餘服務天數之款項退還予兒

童家長。 

十三、社區大學之退費機制，依所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退費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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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1738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敬邀貴學會協助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

學校)防疫衛教宣導相關事宜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108學

年度第2學期延後至109年2月25日開學，考量開學在即，為

加強防疫並宣導正確衛教觀念，本部規劃自109年2月25日

起先於案附43所國民中小學校為該校師生辦理第一波防疫

衛生教育宣導活動，敬請貴學會協助薦派相關專業人員到

場說明；另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後續防疫衛生

教育宣導活動辦理需求，仍請貴會協助相關宣導事宜，俾

利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獲得正確防疫知識及有效推動學校

防疫工作。

二、惠請貴學會於109年2月18日(星期二)前提供前開防疫衛教

宣導聯絡人資訊至e-j340@mail.k12ea.gov.tw，以辦理後

續聯繫事宜。

三、檢附第一波各縣(市)防疫衛教宣導學校名單1份供參。

正本：臺灣兒科醫學會
副本：本部國教署學務校安組、本部國教署學前組（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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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

教育部 函

地 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
傳 真：(02)2351-2329
聯絡人：王嘉慈
電 話：(02)7736-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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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別 階段別 學校名稱 聯絡人(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地址
1 臺北市 國中 信義國中 呂忠信主任 0939-06920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58巷1號
2 臺北市 國小 光復國小 丁一航校長 0928-586656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
3 新北市 國中 明德高中(國中部) 陳棟遠校長 02-26710620/0920-773453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2段399號
4 新北市 國小 大豐國小 李春芳校長 02-22192619#800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08號
5 桃園市 國中 大有國中 陳淑雯護理師 03-2613297#316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215號
6 桃園市 國小 大有國小 宋佩娟護理師 03-3577715#318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220號
7 臺中市 國中 五權國中 陳進卿校長 0972-052569 臺中市北區英才路1號
8 臺中市 國小 大同國小 馬任賢校長 0958-86013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138號
9 臺南市 國中 復興國中 敬世龍校長 0919-117149 臺南市東區裕文路62號
10 臺南市 國小 復興國小 趙坤川校長 0900-056586 臺南市東區裕文路60號
11 高雄市 國中 福山國中 黃世杰學務主任 07-3501581#21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215號
12 高雄市 國小 港和國小 陳建置學務主任 07-8131506#21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300號
13 基隆市 國中 武崙國中 曾宇龍學務主任 0912-378295 基隆市安樂區武崙街205號
14 基隆市 國小 成功國小 黃瑋臻學務主任 02-24313939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路6號
15 新竹縣 國中 自強國中 嚴主任 03-5103291 新竹縣竹東鎮榮華里31053自強路169號
16 新竹縣 國小 光明國小 許主任 03-5538655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65號
17 新竹市 國中 南華國中 劉嘉如 03-5362204#12 新竹市北區海濱路55號
18 新竹市 國小 頂埔國小 鄭雅文 03-5386204#13 新竹市香山區頂埔路23號
19 苗栗縣 國中 公館國中 方麗萍校長 0912-214493 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大同路3號
20 苗栗縣 國小 後龍國小 林信全校長 0939-721587 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成功路254號
21 南投縣 國中 南投國中 李熙文總務主任 049-2222549#216 南投縣南投市祖祠361號
22 南投縣 國小 德興國小 王勝吉校長 0961-13429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200號

23 彰化縣 國中 信義國中小 李明新護理師 04-7635888#333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街168號

24 彰化縣 國小 大成國小 沈美茜護理師 04-7353457#111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303號
25 雲林縣 國中 雲林國中 林政璋主任 05-5326071#031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路599號
26 雲林縣 國小 虎尾國小 張美琳校長 05-6322026#18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88號
27 嘉義縣 國中 太保國中 邱獻萱校長 0905-176639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36號
28 嘉義縣 國小 太保國小 連國欽校長 0930-260086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31號
29 嘉義市 國中 民生國中 童俊凱學務主任 05-2855331#200 嘉義市新民路601號
30 嘉義市 國小 崇文國小 張維泰學務主任 05-2222310#2003 嘉義市垂楊路241號
31 屏東縣 國中 明正國中 陳慧足學務主任 08-7363078#13/0956-279670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70號
32 屏東縣 國小 仁愛國小 陳秀芬學務主任 08-7361114#13/0988-203080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仁愛路98號
33 宜蘭縣 國中 復興國中 李慧玲護理師/吳月菊護理師 03-9322942#5192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2段77號
34 宜蘭縣 國小 公正國小 汪翠梁護理師 03-9566659#82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99號

第一波各縣(市)防疫衛教宣導學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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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別 階段別 學校名稱 聯絡人(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地址

第一波各縣(市)防疫衛教宣導學校名單

35 花蓮縣 國中 花崗國中 張嘉芬護理師 03-8323924#214 花蓮市公園路40號
36 花蓮縣 國小 中原國小 林金鳳護理師 03-8333547 花蓮市中原路531號
37 臺東縣 國中 新生國中 林銘欽校長 089-229121 臺東市新生路641巷64號
38 臺東縣 國小 東海國小 黃裕敏校長 089-350879 臺東市長沙街329號
39 澎湖縣 國中 馬公國中 黃銘廣校長 0910-977006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26號
40 澎湖縣 國小 中正國小 林宗彥校長 0910-727840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民生路38號
41 金門縣 國中 金寧國中 陳雅蘭校長 0911-193849 金門縣金寧鄉安岐1號
42 金門縣 國小 中正國小 蔡雪芳校長 0911-193774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38號
43 連江縣 國中小 介壽國中(小) 吳健忠校長 0910-085937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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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
市政府等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01850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請貴局（府）轉知有外籍生即將來臺就學之轄屬學校應儘

速聯絡學生切勿從中港澳轉機來臺；另為掌握外籍生名冊，

請轄屬學校配合於109年2月19日（星期四）下班前上網填

報外籍學生資料，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9年2月8日通報，外國學生自2月10日起自中

港澳轉機入境臺灣者，須列入居家檢疫14天，請轉知轄屬

學校下列事項：

(一)應確實規劃執行居家檢疫學生相關防疫、檢疫工作，並

請儘速聯絡即將來臺就學之外籍學生，切勿從中港澳轉

機來臺，以免加重學校防疫負擔。

(二)應告知尚未入境之外籍生，依據我國「傳染病防治法」

居家檢疫者擅離居家檢疫場所，第1次違規時依傳染病防

治法裁罰1~15萬元罰鍰，再次違規即執行指定處所強制

安置規定。如仍堅持經中港澳轉機入境者，建議學校可

不同意其入學。

二、另為防疫之需，請轉知轄屬學校配合填報外籍學生資料，

俾利掌握外籍生名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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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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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 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
傳 真：02-23967818
聯絡人：闕秀凌
電 話：02-7736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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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網2.0版建有「外籍生管理」模組，108學年度學生

網2.0版教育訓練時業請各校填報外籍生人數及就學情形

（學生資源網網址:9std-mgt.k12ea.gov.tw，登入後路

徑：Q.學生資料管理-＞Q2.外籍生管理-＞Q2.31外籍生

管理作業）。

(二)請轄屬學校至上開「外籍生管理」模組填列外籍生資料，

並就現有之外籍生資料逐筆檢視其就學學年度、就讀年

級、國籍及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並確認外籍學生

是否已結束就學。其中，外籍生國籍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陸）者，亦請逐筆填列該生是否屬「因疫情影響，

暫無法返臺就學」之狀態。

(三)另本署業已介接學校提供之港澳學生就讀資料，請併同

檢視或修正其詳細國籍別及相關欄位資料。

三、本案倘有系統相關疑義或操作問題，請逕洽國立清華大學

（03-562-2056）。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署國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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